
临 沧 市 统 计 局

关于开展2021年统计部门 “双随机、 一公

开”抽查的通知

永德县统计局：

一、 抽查内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

联合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 (国发〔2019〕5号)、

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印发统计部门推广随机抽查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 (国统字〔2016〕 15号)及 《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

联合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监管实施办法》 (云政办规[2019]

5号) 等文件精神， 进一步创新统计管理方式， 规范统计执

法行为，严格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通过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(协同监管平台 )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

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检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

开的工作要求 ,经研究，定于2021 年 8月 25日开始在抽

查县区范围内开展统计部门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， 现将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

容

(一) 《临沧市市场监管领域统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中6个抽查事项： 1.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的情况； 2.

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、 统计台账的情况； 3.调查对象

依法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的情况； 4.调查对象为依



法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的情况； 5.调查对象依法配合

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的情况； 6.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律法规

规章、 统计调查制度等的情况。

(二) 《临沧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》 中

1个联合抽查事项： 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、 统计台账

情况检查。

二、 抽查时间

时间： 2021年8月 25 日开始

三、 抽查对象

四、 组织机

按照年初市统计局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计划，抽取

永德县10户企业(单位 ) ,并在临沧市统计局信息公开网
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 栏目公示。

构

成立临沧市统计局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 检查组，加强与

市市场监督局沟通协调，负责市统计局部门、 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 抽查具体工作，及时向省统计局、市领导小

组报告工作开展情况，并督促指导县 (区) 统计开展部门、

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 抽查工作。

组长： 张亚鹏 临沧市统计局党组成员、 副局长

成员： 王游影 临沧市统计局法规科负责人

陈陆一  临沧市统计局普查中心四级主任科员

张良蕊  临沧市统计局投资科科长

高如萍 市统计局法规科四级主任科员

五、相关要求






